
证券代码：002413     证券简称：雷科防务       公告编号：2019-022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一、担保情况概述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年 4 月 23 日

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 2018 年

银行授信总额度及办理授信时的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公司拟在总

额不超过 100,000 万元办理 2018 年银行授信融资业务，公司对下属公司办理

授信时的担保额度不超过 100,000 万元。该事项于 2018 年 5 月 16日经公司 

2017 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上述银行授信事项及担保授权期限自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 2018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二、担保进展情况  

1、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订了合同编号为公高保字第

1900000042899 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北京理工雷科电

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理工雷科”）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8,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被担保的主债权发生期间为 2019 年 4 月 12 日至 2020 年 4 月 11 日 ，

担保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两年。 

2、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秀支行签订了合同编号为 0539842_001《最

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理工雷科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秀

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7,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被担保的主债权发生期间为 2019年 3月 15日至 2020 年 3月 14日。 

上述担保额度在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及公司 2017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确定公司 2018年银行授信总额度及办理授信时的担保额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度的议案》额度内。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 称：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699627252X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5 号 2 区 683 号理工科技大厦 401  

法定代表人：刘峰  

注册资本：3779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9 年 12 月 25 日  

营业期限：2009 年 12 月 25 日至 2029 年 12 月 24 日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

制造卫星导航定位接收机、雷达及配套设备、频谱测量仪器、干扰场强测量仪器

（主要零部件在外埠生产）；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外部设备、印刷专用设备（限

在外埠从事生产活动）；加工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电子产品；

经国家密码管理机构批准的商用密码产品开发、生产（有效期至 2020 年 08 月

20 日）。（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理工雷科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 日 2107 年 12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297,531,843.19 1,068,265,409.01 

净资产 830,860,168.52 734,176,442.67 

负债总额   466,671,674.67 334,088,966.34 

流动负债总额 449,237,269.68 307,156,178.12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494,425,640.84 371,913,204.40 

利润总额 99,745,129.03 114,622,531.76 

净利润 90,951,925.85 99,169,183.43 

注：上表所列理工雷科财务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其中 2017 年财务数据经江苏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8年财务数据经信永中和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审计。 

   四、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保证最高额： 

（1）、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不超过人民币 8,000 万元； 

（2）、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秀支行：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 

2、保证范围：最高主债权本金及其他应付款项；  

3、保证期间：被担保的主债权发生期间 

（1）、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2019年4月12日至2019年4月11

日 ，担保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两年；  

（2）、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秀支行：2019年3月15日至2019年3月11日；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本次担保前，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尚未履行完毕的担保总额为8,000万元，

本次担保完成后，公司累积为全资子公司担保总额为 23,000万元，占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5.89%。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不存在涉及诉讼的

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双

秀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2日 


